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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能力鉴定的规定#0000ff>四、工伤保险待遇的规定#0000ff>

五、工伤保险违法行为应负的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讲 工伤保险

的适用范围 （一）工伤保险 1.具有补偿性 工伤保险是法定的

强制性社会保险，是通过对受害人实施医疗救治和给予必要

的经济补偿以保障其经济权利的补救措施。从根本上说，它

是由政府监管、社保机构经办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具有法律

制度的惩罚性。 2.权利主体 享有工伤保险权利的主体只限于

本企业的职工或者雇工，其他人不能享有这项权利。如果在

企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对职工或者雇工以及其他人造成伤

害时，只有本企业的职工或者雇工可以得到工伤保险补偿，

而受到事故伤害的其他人则不能享有这项权利。所以，工伤

保险补偿权利的权利主体是特定的。 3.义务和责任主体 依照

《安全生产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生产经营单位

和企业有为从业人员办理工伤保险、缴纳保险费的义务，这

就确定了生产经营单位和企业是工伤保险的义务和责任主体

。不履行这项义务，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保险补偿

的原则 按照国际惯例和我国立法，工伤保险补偿实行“无责

任补偿”即无过错补偿的原则，这是基于职业风险理论确立

的。这种理论从最大限度地保护职工权益的理念出发，认为

职业伤害不可避免，职工无法抗拒，不能以受害人是否负有

责任来决定是否补偿，只要因公受到伤害就应补偿。基于这



种理论，工伤保险不强调造成工伤的原因、过错及其责任，

只要确认职工在法定情形下发生工伤，就依法享有获得经济

补偿的权利。 5.补偿风险的承担 按照无责任补偿原则，工伤

补偿风险的第一承担者本应是企业或者业主，但是工伤保险

是以社会共济方式确定补偿风险承担者的，因此不需要企业

或者业主直接负责补偿，而是将补偿风险转由社保机构承担

，由社保机构负责支付工伤保险补偿金。只要企业或者业主

依法足额缴纳了工伤保险费，那么工伤补偿的责任就要由社

保机构承担。工伤保险实际上是一种转移工伤补偿的风险和

责任的社会共济方式。 （二）工伤保险的适用范围 《工伤保

险条例》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有

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必须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

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的各类企业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有权依照本条

例享受各项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参加

工伤保险的具体步骤和实施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规定。 工伤保险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类企业

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从事生产经营的场所及其相关场所。

工伤保险的主体中的各类企业不仅包括中国企业，也包括外

国在华开办的“三资企业”。凡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工作、从事与本职工作及其有关的其他工作时受到事故伤害

、意外伤害，因公外出受到伤害和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伤

害以及患职业病的全体职工和雇工，依法享有获得工伤保险

补偿的权利。工伤保险适用的地域范围只限于因公活动所及

的场所，超出这些场所的范围所受到的人身伤害，不属于工

伤保险的范围。譬如职工在与本职工作无关的公共场所受到



伤害，就不能享受工伤保险补偿。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